[bookmark: OLE_LINK18]投标邀请

[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11000026210200170030-XM001
2.项目名称：北京动物园管理处动物饲料杂项采购项目（青饲料、羊草和颗粒料加工）
3.项目预算金额：80.00万元
项目最高限价：80.00万元
	品类
	4月至10月
	11月至次年3月

	
	最高限价单价（元/公斤）
	预估总量
（公斤）
	金额
	最高限价单价（元/公斤）
	预估总量
（公斤）
	金额

	鲜苜蓿
	2.9
	170752
	495180
	20
	500
	10000

	白薯秧（叶）
	2.9
	4953
	14364
	20
	500
	10000

	高丹草
	2.9
	6517
	18900
	
	/
	

	苏丹草
	2.9
	30449
	88300.8
	
	/
	

	鲜桑条（叶）
	2.9
	36809
	106747.2
	20
	500
	10000

	青草
	2.9
	11210
	32508
	
	/
	

	鲜苇
	
	
	
	
	
	

	鲜榆树叶
	2.9
	/
	
	20
	500
	10000

	黑麦草
	2.9
	/
	
	20
	200
	4000

	合计
	
	260690
	756000
	
	2200
	44000



4.采购需求：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
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青饲料
	80.00
	1批
	提供鲜嫩苜蓿无黄叶、黑叶，无病虫害等；鲜桑叶条枝条细直，叶色深绿；苏丹草青绿，无黄叶；按需供应鲜苇、黑麦草、白薯秧等青饲料。采割后按标准规范打捆，确保到货质量。不得喷酒任何农药。饲料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检疫和食品安全标准。
不允许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5.合同履行期限：自2026年6月12日起至2027年6月11日止。
6.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  ■否。

[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622]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制造。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   无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3.2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无  。

[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04月20日至2026年04月25日，每天上午9:00至12:00，下午12: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bookmark: OLE_LINK11]3.方式：供应商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http://zbcg-bjzc.zhongcy.com/bjczj-portal-site/index.html#/home）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
4.售价：0元。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年05月11日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远程参与开标）或中国机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现场参与开标）均可。

[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35393794]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节能产品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戒毒企业发展；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进口产品管理及招标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政策要求等。 
2.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供应商可在交易平台下载相关手册），办理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热线 400-699-7000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2.1办理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CA办理操作流程指引”/“电子营业执照使用指南”，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2.2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2.3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2.4 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如计划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应在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后，在【我的项目】栏目依次选择对应采购包，进入项目工作台招标/采购文件环节分别按采购包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未在规定期限内按上述操作获取文件的采购包，供应商无法提交相应包的电子投标文件。
2.5编制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2.6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2.7电子开标
供应商在开标地点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进行电子开标。
3.本次招标公告发布地址:《北京市政府采购网》。未经采购人授权的任何转载，采购人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本项目中的主要标的对应《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中的：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5.采购代理编号：	CMEETC-268DN114BB33

[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5393796]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名    称：北京动物园管理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7号
联系方式：张老师 010-6839040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10][bookmark: _Toc28359087]名    称：中国机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19号华通大厦B座南塔14层
[bookmark: OLE_LINK5]联系方式：唐蕊、王光哲、王健航、刘伟、李天磊、姜琳琳、王世君、付颖010-88018616-8050
3.项目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6]项目联系人：唐蕊、王光哲、王健航、刘伟、李天磊、姜琳琳、王世君、付颖
[bookmark: OLE_LINK7]电      话：010-88018616-8050


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
预算金额
（万元）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青饲料
	80.00
	提供鲜嫩苜蓿无黄叶、黑叶，无病虫害等；鲜桑叶条枝条细直，叶色深绿；苏丹草青绿，无黄叶；按需供应鲜苇、黑麦草、白薯秧等青饲料。采割后按标准规范打捆，确保到货质量。不得喷酒任何农药。饲料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检疫和食品安全标准。
不允许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2、 商务要求
1.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交付时间：
（1）鲜苜蓿：合同起始之日起至10月31日；2027年4月1日至合同截止日期。
（2）鲜桑条：合同起始之日起至10月31日；2027年5月1日至合同截止日期。 
（3）苏丹草：2026年6月15日至10月31日。
（4）鲜苇、高丹草、白薯秧、黑麦草等其他应季青饲料：4月10月补充品种，非必供应品种，视采购人需求。
（5）鲜苜蓿、鲜桑叶、白薯秧（叶）、黑麦草、鲜榆树叶等其他青饲料：2026年11月至次年3月，视采购人需求供应。 
在合同期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提出订购需求，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订购要求送货，供应种类、数量、时间以采购人需求为准。4月至10月日均供应量约1000至2000公斤（视动物、特殊天气情况会调整用量，以实际订购量为准）；其他时间段供应量，以及如需其他品种饲料，均按采购人需求。
交付地点：送货上门至北京动物园指定停车地点。
交付方式：
（1）采购人将所需求的青饲料品种、用量及约定到货日期等信息至少提前1天通知供应商。
（2）在合同执行期限内，每次到货青饲料的数量、装卸要求和到达时间等事项，以采购人指定联系人员的通知为准。供应商须按照通知的要求，在约定期限内，将货物运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装卸、码放齐整。
2. 价格及付款条件
价格：
（1）合同单价按种类、季节定价，单价为含税单价，如需要其他饲料品类，或在11月至次年3月有需求其他品类，按采购人在市场查询的价格结算。
（2）以上单价包含人工费、运输费、包装及保鲜处理费用、装卸费用等。
（3）合同预估总价（含税）    万元（中标价格），合同总价以结算总价为准。
付款条件：
（1）货款按月支付，青饲料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过磅，按采购人实际验收净重填写验收单，确定单次结算费用，累加得出月支付费用，最终结算以实际用量为准。
（2）采购人于次月内以网银支付或银行电汇付款，支付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如遇特殊情况，双方应及时沟通，达成一致后，双方另行约定付款时间。
3. 包装和运输
包装要求：
（1）包装时切勿将杂物或污染物带入,避免污染,影响质量。
（2）包装容器应符合质量、卫生、透气性和强度要求，应坚实、牢固、干燥、清洁卫生,无不良气味,对产品应具充分的保护性能。
（3）包装物应牢固，不应产生撒漏，不得对饲料产品造成污染。
运输要求：
（1）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按照订购需求及时安排收割，从收割、打包、运输、装卸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的全过程需在6小时以内完成，并提前与采购人沟通到货时间，以便于采购人安排接货。供应商须于每日早晨7点前到达园区进行过磅，至8点前按照采购人指定位点和要求完成卸货。
（2）供应商的青饲料产品，应严格遵守道路运输管理的相关规定，如遇到特殊情况，如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因素，供应商需第一时间通知采购人，并做好备选路线方案，所有青饲料产品从供应商至配送到采购人地点时间最多不能超过 8 小时。如因违反相关规定，并滞后了采购人货运时间，货物运输风险及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应有专门配送车辆和人员，专人配送、专人卸车。配送车辆要清洁、卫生、无污染，且须按配送批次对专车进行规范消毒。
4. 售后服务
（1）质量保证：保证所供应的青饲料符合相应的新鲜度、无病虫害等质量标准。若出现质量问题，如发霉、变质等，应及时为采购人更换或给予相应赔偿。
（2）技术指导：为采购人提供这些青饲料的正确储存方法和使用建议，提供相应的培训。
（3）配送服务：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准时配送，确保运输过程中保持青饲料的原有品质，采用适当的包装防止挤压、失水。
（4）客户反馈处理：建立完善的客户反馈机制，及时处理采购人的投诉和建议。对于采购人反映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做出回应，并尽快解决。定期回访，了解采购人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改进服务。
5. 保险
[bookmark: OLE_LINK25]投标人应根据所投产品情况自行投保，如产品质量保险、运输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满足动物营养需要，保障动物身体健康和福利。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GB/T 5009.199-2003《有机膦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标准》
2.货物技术要求
2.1品种
鲜苜蓿、白薯秧（叶）、高丹草、苏丹草、鲜桑条（叶）、青草、鲜榆树叶、黑麦草。
2.2主要种类预估年用量、预计使用时间及最高限价单价：
	品类
	4月至10月
	11月至次年3月

	
	最高限价单价（元/公斤）
	预估总量
（公斤）
	金额
	最高限价单价（元/公斤）
	预估总量
（公斤）
	金额

	鲜苜蓿
	2.9
	170752
	495180
	20
	500
	10000

	白薯秧（叶）
	2.9
	4953
	14364
	20
	500
	10000

	高丹草
	2.9
	6517
	18900
	
	/
	

	苏丹草
	2.9
	30449
	88300.8
	
	/
	

	鲜桑条（叶）
	2.9
	36809
	106747.2
	20
	500
	10000

	青草
	2.9
	11210
	32508
	
	/
	

	鲜苇
	
	
	
	
	
	

	鲜榆树叶
	2.9
	/
	
	20
	500
	10000

	黑麦草
	2.9
	/
	
	20
	200
	4000

	合计
	
	260690
	756000
	
	2200
	44000



2.3订货方式：
在合同期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提出订购需求，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订购要求送货，供应种类、数量、时间以采购人需求为准。4月至10月日均供应量约1000至2000公斤（视动物、特殊天气情况会调整用量，以实际订购量为准）；其他时间段供应量，以及如需其他品种饲料，均按采购人需求。
2.4质量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青饲料产品应保证采集产地无污染源，不得使用农药进行养护，不得使用保鲜剂和防腐剂。货物应符合GB/T 5009.199-2003有机膦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标准，每月于15日前向采购人提供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2）供应商供应青饲料应为当天采割，且枝条鲜嫩，无明显黄叶、黑叶，无杂物，无病虫害。
（3）鲜苜蓿第二茬杂草率不高于5%，鲜嫩枝条不少于95%。第三茬杂草率不高于10%，鲜嫩枝条不少于85%。
（4）鲜桑条枝条相对细直，叶色深绿，不带枯黄叶，枝条直径控制在1.5cm内为宜。
（5）苏丹草、高丹草等，颜色青绿，第一茬抽穗后收割，第二茬收割株高不得低于70cm，不带枯黄叶。
（6）鲜苇收割时间实时，鲜嫩，无明显黄叶，黑叶，无杂物，无病虫害。
（7）青饲料采割后打捆规范，标准为10公斤/捆，单捆误差率不得超过±5%，每批次总重量误差率不得超过±5%。青饲料不得洒水，不得掺杂其它作物，不得长时间堆放，以免发热变质。以上青饲料均不得喷洒任何农药。
（8）供应商提供的每批次青饲料到货后须经采购人抽检定损，青饲料发黄、腐烂、霉味、含杂物等不得超过当次供应总量的2%，双方确认签收。若供应商供应的青饲料经验收后不符合合同第四条规定质量要求的，则采购人可拒收此批货物，同时按照当次不合格数量进行扣除，如连续两次出现问题，扣除当次整批货物，采购人由此需从他处另行采购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 验收标准
（1）采购人对供应商的青饲料产品质量进行验收,如发现不符合合同规定要求的，则采购人拍照发供应商确认后，采购人可决定退回不合格货物并要求供应商当日更换，或扣除相应货款。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和采购人从他方另行采购代替青饲料产品的费用，一并由供应商承担。
（2）采购人不定期对供应商提供的青饲料产品进行农残检测，发现不达标的，立即停用所检批次产品，对临近批次产品进行检测，并及时通知供应商检测结果，扣除不达标产品，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由此，对动物造成的一切损害由供应商承担。
4.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的质量、数量、时间、地点供应青饲料。未按照要求供应，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
（2）供应商出具的发票应符合国家的各项财务税收规定。
（3）供应商有配合采购人接受第三方审计的义务，如供应商不配合，采购人有权扣留供应商货款。

4、 履约验收
1.履约验收主体
北京动物园管理处
2.履约验收时间
（1）交货后抽检；（2）采购人不定期对供应商提供的青饲料产品进行农残检测 
3.履约验收方式
 现场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
4.1启动验收，制定验收方案；4.2供应商提供验收所需资料；4.3成立验收小组；4.4供应商提供项目实施情况报告；核对货物信息；现场查看货物质量；4.5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应当出具验收报告。                     
5.履约验收内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所有技术及商务要求
6.履约验收标准
（1）供应商提供的每批次青饲料到货后须经采购人抽检定损，青饲料发黄、腐烂、霉味、含杂物等不得超过当次供应总量的2%，双方确认签收。若供应商供应的青饲料经验收后不符合合同第四条规定质量要求的，则采购人可拒收此批货物，同时按照当次不合格数量进行扣除，如连续两次出现问题，扣除当次整批货物，采购人由此需从他处另行采购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采购人对供应商的青饲料产品质量进行验收,如发现不符合合同规定要求的，则采购人拍照发供应商确认后，采购人可决定退回不合格货物并要求供应商当日更换，或扣除相应货款。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和采购人从他方另行采购代替青饲料产品的费用，一并由供应商承担。
（3）采购人不定期对供应商提供的青饲料产品进行农残检测，发现不达标的，立即停用所检批次产品，对临近批次产品进行检测，并及时通知供应商检测结果，扣除不达标产品，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由此，对动物造成的一切损害由供应商承担。
